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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 肃 省 教 育 厅  
甘教语函〔2018〕2 号 

转发关于举办“我与汉语拼音”征文评选 
活动的通知 

  
各市（州）语委、教育局，各高校:  

现将教育部语用司《关于转发<关于举办“我与汉语拼

音”征文评选活动的通知>的通知》(教语用司函〔2018〕22

号)转发你们,请各市（州）语委、教育局，各高校积极组织,

广泛动员大中小学生、教师、语言文字工作者及社会各界人

士参与此次活动。 

 

附件：关于转发《关于举办“我与汉语拼音”征文评选

活动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甘肃省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6月 4 日 

 


